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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教育概况

梅州社会素来重视文教。梅州人民崇尚读书，视上学求知为人生的头等大

事，因而形成“宁愿挑担、卖柴、做苦力，也要供子弟读书”的优良传统。南宋绍兴

(1131----1162年)时，福建闽侯人方渐来梅任知州，曾谓：“梅人无植产，恃以为生

者，读书一事耳。’’近代曾在梅州传教20余年的法国籍天主教神父赖理查斯在他

的著作《客法词典》的自序中，记述梅州教育发达的情况，作了这样的评论：“按

照人口比例来说，不但全国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和它相比较，就是较之欧美各国

也毫无逊色。"

第一节民国以前

梅州有书院，始于北宋元符元年(1098)。当时御史刘安世(字元城)贬谪梅

州，于城内创建第一所书院，后人为了纪念他，命名元城书院。南宋嘉定年间，兴

宁县建学富于东百步。到明朝时，市内各县都先后建起学宫或书院。

南宋庆元元年(1195)，知州刘焕创设小学四斋(即以后的社学)。到了清朝，

市内各县除学宫和书院外，都办有社学、义学、私塾，而以私塾为多。

据不完全统计，清末废科举前，梅县有书院8所、义学7所、社学11所；兴宁

有书院5所、义学1所、社学1所；五华有书院3所；大埔有书院4所、官学4所、

义学3所、社学8所；丰顺有书院1所、义学3所；平远有书院2所；蕉岭有书院1

所。至于私塾则遍及梅州城乡。

据光绪《嘉应州志》记载：清嘉庆二十年(1815)，嘉应州属考秀才的童生有

万余人。科举时代登科及第人数，全市共有秀才11238人、文举人1490人、文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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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221人、翰林33人。 ．

清光绪三十年(1904)，清政府迫于形势，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学。地

方人士和各县政府与外国教会相率办学，女子教育亦同步兴起。梅县黄遵宪、温

仲和、饶芙裳，蕉岭县丘逢甲，兴宁县肖惠长等率先倡办新学。从此，梅州各地相

继开办小学堂和中学堂。梅县叶璧华和梁浣春等分别办起女子学校。外国教会

传教士在五华、梅县等地开办小学和中学。到清宣统三年(1911)，梅州各县共有

小学625所、中学9所。众多的学校，分布在广大城乡，其中民间所办小学校的数

量远远超过政府设立的学校。这些情况，成了梅州地方教育一大特色，受到中外

人士一致称道，被誉为“文化之乡”。

第二节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梅州教育得力于华侨支持而继续发展。据民国25年(1936)统计，

小学增至2621所，中学增至34所。在梅县、兴宁、大埔、平远、丰顺等县先后开办

幼稚园，或在小学附设幼稚班。早在20年代，梅县就创立了嘉应大学，抗日战争

期间又有南华学院等从广州、香港迁来，在梅县、兴宁、五华、大埔、丰顺、平远、

蕉岭等县分别设立师范、农业、工业、商业、医学等中等专业学校。至民国38年

(1949)，梅州各县有小学2464所，学生188849人，教职工9303人；普通中学75

所，学生21126人，教职工1539人；中等师范学校3所，学生约4324人。

这一时期，许多学校思想先进的教师学生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随着

民主革命形势的发展，不少教师、学生参加共产党和共青团，在反对帝国主义侵

略的救亡运动中发挥先锋作用。民国13年(1924)，梅县教会学校广益中学的学

生，反对学校当局的压制，爆发了爱国反帝学潮，得到教育界各方面人士的支

持，200多名广益中学学生，离校另行组建学艺中学。许多学校的学生运动不断

发展，不少青年学生投身革命。曾在东山中学就读的叶剑英元帅、肖向荣将军等

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三节建国以后

建国后到1952年，各县人民政府先后接办原有各级各类学校，私立中小学

全部改为公立，同时加强领导，逐步进行整顿提高。1953年起，在第一个五年建

设计划期间，政府认真贯彻教育为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服务，学校向工农开门的

方针，增加中小学招生名额，实行人民助学金制，适当扩大部分学校的规模，适

量发展幼儿园，学校内部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调配培养领导骨干和教师，扩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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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设备，按照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培养教育学生。为提高工农文化

素质，各县分别成立扫除文盲工作队，农村小学附设农民夜校，县城设立工人夜

校，部分中学附设工农夜间中学。基础教育各得其所，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高，

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局面。

1957年，各县幼儿园发展至212所，在园幼儿5540人，教职工352人；小学

2306所，学生299497人，教职工11705人；普通中学95所，学生64000人，教职

工4157人。但在1957""1958年间，开展全民整风运动，各级各类学校在反右派

斗争中，一批教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给学校工作造成了不良影响。特别是

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各地大办学校，大力发展农业中学，增设完全中学，同时

“开展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中心的教育革命"，大搞勤工俭学，并在部分

中学、小学试行“五年一贯制"教育制度，致使教育工作不得不在60年代初进行

调整。经过调整，1961年梅州各县有幼儿园901所，在园幼儿5．19万人，教职工

2019人，分别比1959年减少2768所、8．2万人和5149人；小学3532所，在校学

生40．18万人，教职工15135人，分别比1959年增加1443所、3．5l万人、1968

人；普通中学101所(完中34所、初中67所)，在校学生6．67万人，教职工4836

人，分别比1959年减少47所(完中4所、初中43所)、8798人、429人；农业中学

50所，学生4492人，分别比1959年减少130所、5717人。

1962年起，学校恢复以课堂教学为中心，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同时注意思

想教育与教学工作互相协调，教育全面稳步发展起来。据1965年统计，全市幼儿

园291所，在园幼儿12445人，比1949年分别增加241所、11993人；小学共有

3464所(另有1625个教学点)，在校学生502743人；中学102所，在校学生

48173人。1965年比1949年分别增加小学1000所，小学生313894人，中学27

所，中学生27047人。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备县学校于1966年下学期至1968年上

学期全面停课两年，改变学校领导体制，并反复进行各种大批判，教师受到巨大

冲击。1968年下学期恢复文化课教学，又被“四人帮’’说成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复辟回潮”，推行所谓“开门办学’’，教师、学生经常参加各种劳动，对教育事业造

成严重的不良后果。

1977 1990年，各级政府加强对各级各类学校的领导，整顿中小学校的设

置，调整布局，平反教师中的冤假错案，培训师资，全面加强德育工作和教学研

究，改善教学管理，着重提高基础教育质量。1980年起，实行教育体制改革，基础

教育由地方政府分级办学，分级管理。推行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于1984年首先实

现普及小学教育。改革中等教育结构，职业中学和各类专业技术学校不断发展。

成人教育由初级向中、高级发展，各县分别开办小学教师进修学校，市县共办起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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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所广播电视大学(分校)，还有嘉应教育学院。1988年由市教育局在梅县创办

全省第一所盲童学校。1982年和1985年，先后在梅县开办梅县地区师范专科学

校和嘉应大学。1988年两校合并，称嘉应大学。这一时期，由于各级政府增加财

政拨款、社会各界集资以及华侨和港澳台同胞捐资办学，教育质量有所提高，学

校数量和类别也不断增加。1990年，全市有幼儿园1240所，在园幼儿102888

人，教职工3679人；小学2288所，学生572921人，教职工25282人；普通中学

252所(初中199所、高中53所)，学生179845人，教职工13210人；职业中学73

所，学生12932人；中等专业学校10所，学生3612人，教职工486人；师范学校3

所，学生1940人，教职工260人；教师进修学校8所，学生1097人，教职工298

人；成人中学59所，学生3408人，教职工48人；成人初等学校434所，学生

195650人，教职工505人。嘉应教育学院学生580人，教职工140人。嘉应大学

学生2126人，教职工542人；盲童学校l所，学生28人，教职工18人。

第二章普通教育

梅州市的普通教育，素称发达。自南宋以后，各地乡村遍设社学、义学、私

塾，在城镇分设书院。清末废科举，办新学，各地先后办起一批小学堂和中学堂。

民国时期继续发展，并在小学附设幼稚班。实施新的教育方针，当时的中小学

校，男生占大多数，也有小部分女生。建国后，在50年代，中小学在改进中逐步发

展，入学与毕业人数(包括女生人数)不断增多。学龄儿童入学率超过90％。1958

～1976年(“文化大革命”占10年)，中小学教育的发展，几次出现大起大落，学

校工作受到冲击。1977年以后，逐步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80年代，中小学教育

呈现全面协调发展的新气象。1990年中小学在校学生人数已占全市总人口的三

分之一。

第一节幼儿教育

一、兴办和发展

梅州市的幼儿教育，始于民国25年(1936)，大埔县张伟烈在百侯区侯南小

学创办幼稚班，3年后扩展为侯南幼稚园。与此同时，其他各县也相继在县城开

办幼稚园，至民国38年(1949)，共有幼稚园7所。各县还在圩镇、乡村的小学附

设幼稚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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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从1950"--1952年，各县接办了原有的幼稚园，梅县增办幼儿园3

所，其他各县在小学开办幼儿班和农村托幼所。

1953---,1957年，实施国民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各地城乡实现手工业

和农业合作化，许多妇女参加各行业工作或农业社集体劳动。为解决幼儿的保

教问题，各地普遍办起常年性或季节性幼儿园。1957年，全市共有幼儿园212

所，在园幼儿5540人，教职工352人。

1958"-"1962年，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推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掀起工农

业生产大跃进浪潮，实现人民公社化，开展全民大炼钢铁、大修农田水利运动。

各地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也普遍开办兼管托幼工作的幼儿园。1959年，全市共

有幼儿园3669所，在园幼儿193902人，教职工7166人。随后因遭遇连续3年的

自然灾害，调整工农业生产，各地幼儿园因经费和入力等诸多困难，陆续停办。

至1963年，全市幼儿园减为170所，在园幼儿9562人，教职工424人。到1966

年又增至306所，在园幼儿13143人，教职工558人。

“文化大革命”初期，幼儿园被诬蔑为“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温床"，大部分

停办，教养员改行转业，全市由1967,---1969年共减少幼儿园278所，只剩下28

所，在园幼儿1736人，教职工95人。

从1970年起，随着城乡各小学恢复上课，各地幼儿园(学前班)也陆续复办。

到1975年，全市共增至419所，在园幼儿13418人，教职工667人。

1979年，贯彻中央和省托幼工作会议纪要，发展、整顿、提高各类托幼组织，

成立地区、县、公社(区)三级托幼工作领导小组，对幼儿教育事业作出发展规

划，以教育部门为主，发动各机关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根据各地各部门的实际

需要和可能，开办幼儿园或托儿所，尽量满足适龄幼儿入园入托的要求。由地区

直属机关和各县教育局开办示范幼儿园，城镇政府机关和经济、财贸、金融、交

通、工矿、供销等企事业主管及其所属部门单位、城镇居民委员会、群众团体和

个人、农村小学等，相继开办、增办幼儿园(有的兼办托儿所)、学前班。到1985年

全市共有幼儿园918所，在园幼儿77435人，教职工2386人。

1986年以后，各县幼儿园(班)继续发展，建设单独建制的乡镇中心幼儿园。

梅县27个乡镇都分别办起了中心幼儿园，6周岁幼儿入园(班)率达98．7％。

1989年被评为全国幼儿教育先进县。．

1990年，全市共有幼儿园(学前班)1240所，在园(班)幼儿102888人，教职

工3679人。全市2033个管理区有1941个已办幼儿园(班)，占95．4％。

三、幼儿保教和设施

建国前，梅州幼儿园的保教工作，多以大埔县首办的幼稚班和幼稚园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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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采取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倡导的教学方法，“尊重儿童人权及了解儿童能力和

需要，根据儿童的需要和能力启发他们的自觉活动”，缩短课堂教学时间，让幼

儿在教师指导下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和游戏，培养儿童的想象力和创造能力。

建国后，各县幼儿园参照民国时期幼儿教育项目，增加新的内容。从1952年

起，按照教育部制订的《幼儿园暂行规程》和《幼儿园暂行教学纲要》规定的教养

项目和教学要求，进行体操、游戏、谈话、讲述故事、猜谜语、绘画、纸工、泥工、听

音乐、唱歌、舞蹈、乐器演奏、认识数目、心算等，有组织又有自由的灵活多样的

活动。

1979年以后，梅州备县幼儿园按照教育部颁发的《城市幼儿园工作条例》、

《幼儿园教育纲要》规定的教育项目(卫生生活习惯、体育、思想品德、语言、常

识、计算、音乐、美术)，通过游戏、体育活动、上课、观察、劳动、娱乐和日常生活

等，培养幼儿良好的卫生习惯和初步自理生活的能力，培养幼儿正确运用感官

和语言的基本能力，认识生活、社会和自然常见事物，发展幼儿的智力，培养幼

儿爱美的观念和兴趣，发展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对幼儿进行爱祖国、爱人

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教育，培养诚实、勇敢、团结、友爱、守纪律、有

礼貌等优良品德和文明行为。

80年代以后，各级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从多方面加强领导，做好幼儿保

教的管理工作。每年由地方政府拨款和各机关部门集资，逐步改善了幼儿保教

条件。特别是发动本地企事业单位和华侨、港澳人士投资捐款，逐步完善幼儿园

活动场地等各项设施，充实教、玩具等设备。各县示范幼儿园和其它大型幼儿园

建起包括生活用房和服务住房的多层楼房，建筑面积最多的达3188平方米，游

戏活动场地面积最大的达1173平方米；配置生活卫生保健等设施；教具有钢琴、

风琴、手风琴、电子琴、电视机、幻灯机、录相机；游戏有攀登架、滑梯、转椅等。梅

州市卷烟厂、粮食局、邮电局，梅县经委、粮食局共投资94万元，梅县、兴宁、大埔

3县华侨、港澳人士共捐款339万元，扩建新建幼儿园共65所，添置钢琴、风琴、

电子琴等一大批教学设备。1990年，市教育局发动市直属和省属驻梅州市89个

单位为89个乡镇的幼儿园赠送价值5万元的图书、仪器、文具用品、玩具等，教

育和卫生保健捐款29万元。

三、幼师培训

建国前，梅州各地幼师基本未经专业培训。建国后，为了提高幼教质量，各

级政府普遍采取如下措施对幼师进行培训：(1)开办专业班：有地区业余中专幼

师班、梅州师范学校幼师班、大埔县教师进修学校幼师班，大埔县百侯中学、梅

县梅兴中学、荷泗中学等职业高中幼师班；(2)定向培训：挑选在职教师和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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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幼儿教育的女青年，到华南师范大学、汕头幼儿师范学校进修；(3)短期培训：

各县每年寒、暑假办一二期幼师业务培训班，有的乡镇教办每学期办一二期短

期训练班，梅州师范、兴宁师范每年暑假办一个月幼师培训班；(4)业务辅导：各

县建立县、乡(镇)辅导网络，定期集中幼师上辅导课。各县还组织示范幼儿园骨

干教师对各乡镇幼师作巡回辅导；(5)各县示范园举行专题业务活动，如音乐教

学、普通话比赛，组织幼师观摩学习；(6)组织幼师到外地参观，农村幼师到示范

园跟班学习。

四、幼教管理

建国前，幼儿教育无专门管理机构。建国后，各县先后成立了专门管理机

构，配备了专职干部队伍。从1988年开始，将原由市妇联领导的托幼工作改由市

教育局主管，设托幼办公室，各县(区)教育局及各乡镇相继设置托幼工作机构，

配备专职干部，理顺了各级幼儿教育的管理体制，并于1989年成立市幼儿教育

研究会，开展幼儿教育研究工作。

1990年10月，市教育局组织市县(区)托幼办、督导室、示范幼儿园的领导，

对全市示范幼儿园进行交叉检查，了解各园的领导班子建设、教职工队伍、园舍

设备、卫生保健工作、教育工作、行政管理、家长工作等情况，针对存在问题，提

出改进意见。同年年底，市还召开表彰大会，对市、县(区)关。b)L童少年健康成

长先进集体(30个)、先进工作者(43名)、保教先进集体(32个)、先进工作者(50

名)颁发奖状和荣誉证书。

第二节小学教育

一、兴办和发展

清光绪三十年(1904)，清政府宣布废科举，兴新学后，规定设立初等和高等

小学堂，可分开单独设立，也可初、高等合办。从是年起，梅州各县掀起办新学浪

潮，各县地方人士和政府陆续在县城、乡镇新设官立、公立各等小学堂，或将原

有书院、义学、私塾改办高等或初等小学堂。两年之间，各县共办起初、高等小学

堂42所。

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设立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各县设劝学所，县以

下划分学区，各区设劝学员，负责推行兴办学堂等教育事务。梅州各地有识之士

热心倡导，各姓祖尝提供办学经费，利用祠堂作校舍，设备从简。为便于儿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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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上学，各圩镇、乡村，普遍开办学校。到宣统三年(1911)，梅县、兴宁、五华、大

埔、平远、蕉岭、丰顺7县共有小学625所。

民国成立(1912)以后，备县学龄儿童日渐增多，当地热心教育人士和广大

华侨，为适应学龄儿童就学的需要，踊跃捐资为家乡兴办学校。在梅县松口、丙

村、西阳、白宫、南口和附城等地，有80％的小学由热心人士和华侨捐款新建或

扩建校舍，或资助办学经费。大埔县由华侨建造校舍，一次捐助经费或长期负担

全部经费的小学共有16所。同时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许多先进人士极力

协助、支持各地兴办学校，主持校务或担任教职。民国18年(1929)，官方调查梅

州各县小学的发展变化情况：梅县学校林立，凡学龄男童，无不到学校读书，女

生约占四分之--N三分之一，还专办女子小学。有些较大的乡村对办学问题，各

姓意见不一，因而分设三四所学校。兴宁县多以同姓联合数乡或单独一乡自由

设立学校，形同旧时的家塾，虽贫苦家庭也送男童入学读书三数年。平远和蕉岭

两县，因山多路险，村落分散，各村分设初等小学，数村联办高等小学，平远全县

的学龄儿童未受教育的不过百分之一二。多数县小学教育的发达，为全省其他

县所罕见。各县学龄儿童入学率均高于全省平均数。据民国24年(1935)调查，

入学儿童人数和占学龄儿童人数的百分比分别为：梅县401 71人，74．3％；兴宁

县30258人，63％；五华县24356人，67．7％；大埔县25831人，64．5％；丰顺县

13221人，57．4％；平远县6476人，47．5％；蕉岭县81551人，73．5％。全省

1351892人，37．2％。到民国25年(1936)，各县小学互有增减，梅县592所，兴宁

县588所，五华县587所，大埔县315所，平远县187所，蕉岭县i01所，丰顺县

25l所。7县共有2621所。

从民国26年(1 937)开始连续八年的抗日战争，各地经济遭受破坏，华侨汇

款受阻断绝，群众生活严重困难，许多小学学生辍学，教师改行，学校停办。民国

30年(1941)国民政府推行国民教育制度，各乡镇设1所中心学校，各保设1所

国民学校，均属公立(公办)性质。其他小学仍为私立(民办)。梅州各县共有乡镇

中心学校193所，保国民学校1038所，私立小学1338所，总共2419所，比抗战

前一年减少202所。

民国34年(1945)抗战胜利以后，华侨汇款陆续复通，但各地经济仍诸多困

难，小学教育很少发展。到1949年各县小学比1941年增加45所，总共2464所，

小学生18．88万人，占各县总人口9．6％。

建国后，梅州各县开始只保持原有小学，增加招生人数，由各区乡人民政府

和学校所在地的农会共同管理。1952年春开始，由各县人民政府接办全部小学，

随即开展整顿工作，调整学校布局，裁并一部分共村或邻近的学校，合并学生人

数过少的班级。对原有教师，除少数不适宜教育工作或其他原因分别劝退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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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习后另作安排外，大部分留任，根据学校教学的需要，作适当调配。同时选

派校长，选用新教师，加强对学校的领导和管理。政府拨足办学经费，充实教学

设备。经过整顿调整，1952年底，全市共有小学2210所，在校学生29．32万人，

比1949年增加10．43万人；教师11135万人，比1949年增加1832人。

教育部提倡民办小学以后，梅州各县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利用农业社的

集体力量发展民办小学，1957年各县小学比1952年略有增加。

1958年，随着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浪潮，开展教育革命，贯彻公办和民办

并举的方针，各县小学在一年之间增到3166所，学生339344人。以后受到严重

自然灾害的影响，裁并一部分小学，或将公办部分转为民办。推行全日制和半日

制两种教育制度，提倡办耕读小学，以满足农民子女入学的要求。从1961年起，

各县小学继续发展，其中增幅较大的丰顺县463所，五华县404所，梅县298所。

到1965年，全市小学增至5089所，学生增至502743人；教职工增至17861人。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小学停课“闹革命”。1968年虽然复课，

梅州随大流将农村所有小学下放到大队办，农村公办小学全部改为民办，原由

国家发工资的教师，改由大队记工分，发口粮。各城镇小学改由工厂办。取消中

心小学和重点学校，缩短学制，由六年改为五年。各县小学互有增减，学校工作

十分混乱。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各县调整学校设置和布局，重建学校的

管理体制和各项规章制度，逐步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至1984年，梅州各县按时

或提前普及小学教育。

1990年，全市共有小学2288所，在校学生572921人，教职工25282人，学

龄儿童入学率99．21％，巩固率97．65％。

二、思想品德教育

清代，梅州各县小学的思想品德教育，主要由各地书院、乡学的教师通过讲

授修身和经学等课程，向学生进行日常道德教育和灌输封建伦理思想。

民国时期，实施包括身体、德性、经济、政治4个项目的公民训练，还通令以

“礼义廉耻”为校训。各校通过公民课和朝会、纪念周集会及其他活动，对学生进

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主要内容的德性教育。

建国后，从1950年起，学习老解放区和苏联的思想教育经验，通过课堂教学

和讲革命英雄故事、学习时事等活动，联系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中心运动，结

合新旧社会对比，教育学生认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剥削残害劳动人民的

罪恶，认识革命前辈和烈士们的光荣功绩，培养学生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新中

国，热爱工人、农民、解放军，热爱学习和劳动，爱护公共财物等良好品质，树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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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期间，教育部颁布的《小学生守则》，使思想

品德教育更加规范化，内容更充实。

1958"-"1965年，贯彻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

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阶级斗争教育和劳

动教育。各县小学经常组织学生参加校外公益劳动和帮助公社、生产队兴修农

田水利及生产劳动，培养学生正确的劳动态度和热爱劳动的习惯，树立尊重劳

动人民的思想。同时，按照新修订的《全日制小学生守则》和新颁发的《全日制小

学工作条例》，进行遵守纪律和文明礼貌等社会公德教育。1963年，学习雷锋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模范事迹，学习欧阳海、王杰、刘英俊舍己救人的英雄行

为。各校各班普遍组织雷锋小组，以模范英雄为榜样。许多学生自觉主动关心集

体，乐于助人，拾金不昧，见义勇为，蔚然成风。

“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年、1967年，各县小学生在“造反有理”的口号鼓

动下，纷纷停课“闹革命”，教师受批判或靠边站，学生自由行动或外出串连，学

校无人管，教育无人抓。1968年虽复课，由工人、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只强调上阶

级斗争教育课，学《毛主席语录》，特别是1973年以后，“四人帮”鼓吹所谓“反潮

流”精神，批判“师道尊严”，学校秩序陷于混乱状态，许多学生随意旷课，劳动缺

勤，是非不分，漫无组织纪律。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从1981年起按照教育部重新修订后正式颁布的《小

学生守则》，结合全国开展“五讲四美”的文明礼貌活动，教育学生讲文明、礼貌、

道德、秩序、卫生，傲到语言美、行为美、心灵美、环境美，树立热爱中国共产党、

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思想，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新公

民。1983年以后，结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学生进行国家法律常识和遵守

法纪教育，使学生分清是非，辨别善恶，抵制各种不良影响，成为品学兼优的好

学生。

到1989年，全市7县l区政府和教育局、各乡镇分别成立青少年德育工作

领导小组或工作、督导小组，各中心小学组织德育骨干队伍，选定乡镇和学校德

育工作点，举办德育工作培训班。同时，扣紧以学校为中心、家庭为基础、社会为

助力三个环节，形成上下相连、部门协作、多方面齐抓共管的教育网络。各校开

设法制课，课内法律常识教学与课外法律报刊阅读结合，法制教育与整顿校风

结合，使学生把书本知识化为日常的实际行动。

德育教育内容以《小学德育大纲》、思想品德课本、《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

《少先队实验纲要》为主，联系学校、家庭和社会的现实情况，结合少先队活动和

纪念节日，开展爱师长、爱学校、爱家长、爱祖国、爱中国共产党、爱社会主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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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前途教育。据统计，1985年梅州2374所小学普遍实施日常行为规范教育，

开展规范教育专题活动7103次。经过规范教育活动，1989年各县小学评选“三

好”学生占小学生总数的15．21％，评选“梅州好儿童”100名。兴宁县城镇第三小

学学生罗小明为抢救两名溺水小同学而付出自己的生命，被省教育厅、团省委，

省少工委、团市委分别授予“舍己救人小英雄"和“少年英雄’’称号。东山中学、兴

宁县第一小学、丰顺县汤坑镇第一小学、梅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大埔小学、蕉

岭县人民小学等学校少先队被授予’’全国少先队红旗大队’’称号。为激励和表彰

教师，及时召开总结德育工作经验交流会，评选德育工作论文互相学习借鉴。

1988"--1990年，在县、市、省及全国报刊发表的德育论文和经验文章，据市直、梅

县、兴宁、大埔、梅江区各校不完全统计，共210篇。

三、教学工作

梅州市各县兴办新学堂的修业年限，按照清末和民国初期的学制，初等小

学5年，高等小学4年，以后改为初小4年，高小3年。抗战前，高小又改为2年。

课程设置亦几经修改。讲授课程，主要用注入式教学法，要求学生死读死记。学

业成绩的评定，实行百分制(清末时以20分为及格，60分以上为优等。民国时期

以60分为及格，59分以下为不及格，80分以上为良等，90分以上为优等)。每学

期末，各科进行书面考试，按总分高低排名张榜公布。3科不及格或国文算术两

科不及格者，留级重读。

民国22年(1933)，大埔县侯南小学按照陶行知倡导的生活教育的学说，实

行“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法，在教学过程中，注意联系实际，强调实践，做到“脑力

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既重视课堂书本基本知识，又指导课外阅读和适当参

加各种有益的课外活动，因材施教，使学生扩大视野，发展智力，促进学生自觉

主动学好功课来丰富知识。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各小学沿用“四、二”分段学制。1952年，曾在部

分小学试行五年一贯制，次年即停止。课程科目，取消公民课，改设政治课，其他

各科名目照旧，只是使用新编或经过修改的教材。对教学方法，学习老解放区理

论联系实际的教学经验。各科通过集体讨论，拟订教学计划，研究教材，在课堂

教学过程中，适当联系时事和日常生活现象，启发学生的联想以引起学生学习

兴趣，掌握知识。从1953年起，各县(区)和各乡大型小学成立各科教学研究组，

学习苏联凯洛夫教育学，注意掌握直观性、量力性，实行5个环节的课堂教学方

法，即：组织教学、复习旧课、讲授新课、巩固新课、布置作业。学业成绩采用五级

记分制，3分为及格，4分为良，5分为优，2分为不合格。由于这种记分法较笼

统，从1960年起复用百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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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起，各县小学为争取更多的高小毕业生考上中学，对语文和算术两

科，超出教学大纲的要求和各科学习的范围，增加课时和课外作业，加重了学生

， 的课业负担。另一方面，限于中学条件，不能满足全部高小毕业生升学的要求，

许多小学片面追求升学率。为纠正这一偏差，备校按教育部关于适当修改小学

课程的指示，改进各科教学，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强调教学质量第一。

1958年，由于过分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原则，各县小学全面开展勤工

俭学活动，由教师带领学生开辟小农场，办小工厂。有部分山区小学砌小高炉，

教师、学生上山找拾矿石炼铁，或组织高年级学生参加公社炼钢行列，挑运煤

炭，课堂教学受到严重干扰，教学质量下降。1961年，恢复正常的教学工作，合理

安排备科教学、劳动和其他活动，加强基础知识教学，语文科学习辽宁省黑山北

关小学“集中识字”教学法和南京师范附小“以字带词、以词带句、以句作文”的

教学经验，提高了教学质量。

1962年，各县由重点小学和中心小学发挥师资和设备的优势，组织其他小

学开展教学观摩活动，总结和交流经验，使整个小学教学质量得到提高。

“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正常工作受到冲击，小学又强调以劳动为主课。各

科教学漫无定规，lo年间教学质量严重下降。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各县按照中央和省的部署，进行一系列

的整顿调整工作，恢复学校领导体制，重建各项规章制度，各校秩序逐步趋于正

常。恢复中心小学和重点小学，加强教学工作，重建各级教研组。同时，开发第二

课堂，开展多样的学习、文娱、体育等活动。小学教学工作重新走上稳步发展的

正常轨道。

1986～1990年，进一步改善和加强教学工作的全面管理。各县教育局和学

校分别制订学校岗位责任制，制定教学工作常规，编印教学常规管理手册，健全

教研组，落实教学质量管理责任。为保证教学常规的贯彻执行，实现教学工作的

标准化、科学化、制度化，有的学校提出实行整体改革，就校风、教风、学风的标

准，全体教职工日常行为规范，对校长、主任及各部门、各科组负责干部、教师的

职责、学生作业规格要求等，分别作出明细的规定，使全校上下统一思想，围绕

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协调行动。县(区)教育局、教研室经常督导，定期检查

(各校经常自查或分阶段检查)。

许多学校从领导到教师对教学常规，大多数能够身体力行，在实践中探索

改进，逐步提高整个教学的质量。

梅州市各学校的教学改革，素来注意学习本地或外地先进经验，重视互相

观摩，不断改进创新，取得一定的成效。但还有不少教师或由于缺乏实践经验，

或限于业务水平，或其他原因，仍沿袭“满堂灌”、“注入式”的教学方法。为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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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素质教育的质量，各县加强和改善教学改革的领导，选定课题，统一指挥，

分级负责，宣传发动，挑选培训骨干教师，定点试验，示范带动，逐步向全县(区)

推广。对教改中的困难问题，教育局和教研室及时帮助鼓励教师研究解决，同时

注意吸收传统教学的优点，创造自己的特色，带动大批教师普遍开展以“启发

式’’为中心的各种教改试验。

新教学方法的课堂结构，分为：自学一启发一复习一作业一改错一小结6个

步骤。语文科又分为：(1)出示(自学)提纲一深究讲读一质疑问难一练习应用；

(2)提出问题一指导自学一解答疑难一精讲课文一组织练习～评议总结。数学

科分为：出尝试题一自学课本一尝试练习一学生讨论一教师讲解。还有四步训

练法、系列训练法，以学生为主体，启发为中心，训练为主线，培养学生的自学能

力，发展学生的智力，使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掌握学习的主动权，调动学习积极

．性，完成学习任务。经过多年连续的教改实践，由于各县(区)和学校的领导、组

织、示范和教师们思想观念的更新，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推动教改实验稳

。步发展，促使教风和学风呈现一派新气象。

第三节中学教育

一、兴办和发展

清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1904年1月)，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

学制)，从是年起到宣统三年(1911)，中国大地兴起新学热。梅州各县热心教育

人士改办或开办一批新式中学堂，修业年限5年。这些学校不同旧式书院和乡

学，仿照西方和日本的模式，有文科与实科之分。

民国元年(1912)，梅县的务本、梅东、嘉属官立3所中学堂与东山师范学校

合并，成立梅州中学。次年，当地人士又创办东山中学。接着，兴宁县兴民中学、

丰顺县丰良中学相继开办。民国11年(1922)，“北洋政府”公布《学校系统改革

案》(时称新学制)，规定中学修业年限为6年，分初、高两级，各为3年，可分别单

设，单设的称初级中学或高级中学，合设的称完全中学。梅州各县或将旧制中学

改为完全中学，或将高级小学改办初级中学(仍保留原高小班级作为中学附属

小学)或新办初级中学、高级中学。到民国18年(1929)，共增加22所，连同清末

和民国初期开办或合并的中学9所，共有31所，学生4656人。民国19--．．25年

(1930"--"1936)，各县中学，只有梅县增设2所，兴宁县增设l所，其他县均无发

展。抗日战争期间(1937"--"1945)，汕头、潮州、广州等地被日寇侵占，当地群众和

原籍梅州各县人士，以及随政府各机关内迁的工作人员等，涌来梅州各县，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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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青年在中学就读者，可以缓征兵役，因此，中学生来源大增，原有中学容纳

不了，各县分别增办中学共30所。抗日战争胜利后三、四年间，梅州又增加中学

共10所。

在此之前，西方各国以教会名义，从清同治十二年(1873)开始，先后在五华

县源坑开办中书馆、英文初级中学，在梅县与本地人士合办务本中西学堂，自办

乐育中西学堂、圣约瑟中学、广益中学、广益女子中学。

至民国37年(1948)，梅州各县共有完全中学19所、初级中学56所、高中学

生2754人、初中学生18552人。 ／
建国后至1952年，对各县原有中学，分别由县军管会、县人民政府接管。同

时根据地理条件和人H情况，调整学校布局，贯彻向工农开门的办学方针，扩大

招生名额，对基础条件较好的中学扩大规模，增办完全中学，在部分中学附设夜

间工农业余中学。据1952年上半年统计，全市各县共有完全中学32所(公办19

所，民办13所)，初级中学43所(公办11所，民办32所)，高中学生3401人，初

中学生28092人，工农夜中56所。1953年以后，为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和梅州

各县众多归侨、侨属子女迫切要求升学深造的情况，各校增加高中班额，并在梅

县新办高级中学1所，备县共增办初级中学22所，梅县、兴宁、大埔、丰顺、蕉岭

5县华侨捐资分别在各该县开办华侨中学共5所，各校普遍增加招生人数。至

1957年，共有完全中学(含高级中学)30所，初级中学65所，高中学生12841人，

初中学生51195人，与1948年相比，增加完全(高级)中学11所，初级中学9所，

增加高中学生10087人，初中生32643人。

1958年，各县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浪潮中，相继增设高中班级，将初

级中学改为完全中学，新办(或将农业中学改办)初级中学。在1958、1959两年，

全市共增加完全中学8所，初级中学45所。这批赶浪潮盲目发展的中学，在经

费、校舍、设备、师资等各方面都存在不少问题，又加上从1959年起发生连续3

年的自然灾害，而教育发展规模过快过大，超过了国家和集体经济的负担能力，

也不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经过调整，到1965年，全市各县共有完全中学26所，初

级中学76所，高中学生8547人，初中学生39626人。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出现无政府状态，各地学校“停课闹革

命”。1 968年下半年复课后，提出“读初中不出大队，读高中不出公社”的口号，各

县的公社，生产大队(或联队)竞相开办全日制中学，或将农业中学改成初级中

学，或将初中改为完全中学，或在完全小学附设初中班，教育工作受到更大冲

击。全市在1976年共有完全中学329所，比1965年增加完全中学303所，学校

超速增加，但教育教学质量却大大降低。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各县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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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进行整顿提高初中、调整改革高中，有计划地发展中学教育、办好重点中学、

提高教育等一系列的工作。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调整学校布局，逐步压缩高中

班级，将一部分不符合条件的完全中学改为初级中学，撤销小学附设初中班，新

开办初级中学和完全中学，分期分批恢复初、高中各3年学制，中学教育从此稳

步发展。

1985年，全市共有完全中学56所，在校学生25807人，初级中学174所，在

校学生159847人，教职工11555人，其中公办10389人。

1986""1990年，实行教育体制改革，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

育。对普通中学改革管理体制，实行县、乡(镇)分级办学，分级管理，改善办学条

件，充实教学设备，提高教育质量。为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适当发展初级中学。

至1990年，全市共有初级中学199所，比1985年增加25所，在校学生154821

人；完全中学53所，比1985年缩减3所，在校学生25024人；教职工13210人，

其中专任教师10105人。

二、思想品德教育

清末，各中学堂虽采取西方模式，但封建教育思想仍渗杂其中。清光绪二十

九年(1903)，按《奏定学堂章程》规定：“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

史文学为基，俾学生心术益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论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

日成才，各适其用。”课程设置仍设修身、读经、讲经课，要求教师向学生灌输各

种传统宗法礼教伦理道德思想，要求学生效法历史上的忠臣清官。学堂仍保留

许多旧学规和各种禁令，要学生遵照执行，如有违犯，不是开除出校，就是严厉

惩罚。

民国元年(1912)，南京临时政府颁布新的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

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显示出民国新政府重视

人才的培养。梅州各校奋力贯彻，课程设置废除读经、讲经，开设修身、国文、外

国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化学、法学、经济、图画、手工、乐歌、体操。女子中

学加家事、园艺、缝纫。学校制订《学生须知》，规定“学生须以将来效力民国为前

提，学业以外之事，一概不得干涉”。各中学设学监、舍监，负责管理学生的思想、

生活行为，梅州备校也参照执行。

民国4年(1915)，北洋政府恢复尊孔读经，颁布《特定教育纲要》，规定设读

经科，对学生进行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封建思想教育。梅州各中学纷纷抵制这

一教育思想。

民国18年(1929)，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三民主义教育宗旨”。到30

年代，梅州各中学推行党义教育，开设党义课，并规定党义科成绩不及格不得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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